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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吉林成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豁免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43)

。 因工作人员

疏忽

,

公告中披露的被转让债权的合计金额有误

,

现对公告中涉及的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

原公告内容

:

“多家债权人将其对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的债权

(

合计金额

:199,594,264.60

元

),

转让给了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赛迪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具体情况如下

:

债权转让统计表

序号 债务人 债权转让方 债权受让方 金额（元）

１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川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赛迪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润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汇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易斐辉

８０６

，

５８１．２０

５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成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诺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７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先锋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天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９

，

４００．００

９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太元国科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２２９

，

１５０．００

１０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商

港（北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西

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纳百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６１３

，

６５８．４０

１１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新纪元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７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恩施州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深圳市斑彩螺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资联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方项

８

，

９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莉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９

，

５９４

，

２６４．６０

公司对上述通知内容进行了确认

,

根据上述通知

,

公司将不再向原债权人承担债务

,

而改

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赛迪投资合伙企业承担债务。”

现更正为

:

“多家债权人将其对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的债权

(

合计金额

:194,734,789.60

元

),

转让给了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赛迪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具体情况如下

:

债权转让统计表

序号 债务人 债权转让方 债权受让方 金额（元）

１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川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赛迪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润电子有限公司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汇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易斐辉

８０６

，

５８１．２０

５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成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诺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７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先锋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天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９

，

４００．００

９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太元国科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２２９

，

１５０．００

１０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商

港（北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西

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纳百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３６

，

６１３

，

６５８．４０

１１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新纪元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７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恩施州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深圳市斑彩螺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资联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方项

８

，

９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莉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４

，

７３４

，

７８９．６０

公司对上述通知内容进行了确认

,

根据上述通知

,

公司将不再向原债权人承担债务

,

而改

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赛迪投资合伙企业承担债务。”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本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95� � �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17-002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台州永健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健控股”）的通知，永健控股将所持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上述质押已在东吴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

期间该部分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台州永健

控股有限

公司

是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８．８２％

补充流动

资金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永健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８

，

２４８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２４％

；其

中本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８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０％

。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

３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

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

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１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7-002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株洲天桥起重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天桥配件”

)

、株洲天桥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天桥舜臣”

)

、株洲优瑞科

有色装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优瑞科”

)

向光大银行株洲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

期限为壹年

,

具体情况如下

:

控股子公司名称

光大银行株洲分行

授信额度

天桥配件

１

，

５００

天桥舜臣

５００

优瑞科

１

，

５００

合计

３

，

５０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此次对外担保事项在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比

例

天桥配件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株洲石峰区 成固平

８

，

０３０．５３

起重机械零配件的制造、加

工、销售等

８５．０６％

天桥舜臣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株洲天元区 成固平

２

，

１８０．００

煤炭洗选加工设备、 矿山专

用设备等

５１．１５％

优瑞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株洲石峰区 肖建平

２

，

２４０．００

通用、 专用设备及零部件设

计、制造等

５３．６０％

2

、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５

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天桥配件

１３

，

２８３．０１ ３

，

７１２．６１ ９

，

５７０．３９ ４

，

８４９．８５ －１３６．６９ －１２３．６６

天桥舜臣

８

，

８７３．８０ １

，

９４４．９５ ６

，

９２８．８５ ２

，

１０３．０９ －４４０．１７ －４２２．１８

优瑞科

６

，

１７０．１３ ３

，

５８１．７１ ２

，

５８８．４２ ３

，

６３９．５７ ５５５．４４ ５２８．９３

3

、

2016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天桥配件

１３

，

９９５．７２ ４

，

２７４．１１ ９

，

７２１．６１ ３

，

７３７．６７ ６３．９２ ４６．２２

天桥舜臣

８

，

４４５．７２ １

，

６４７．２７ ６

，

７９８．４５ １

，

６４７．８６ －１３８．６８ －１３０．４０

优瑞科

５

，

１０３．９０ ２

，

０５６．４３ ３

，

０４７．４７ ５

，

０９４．０１ ５４１．４５ ４５９．０５

注

:

上述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数据的已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桥配件、天桥舜臣、优瑞科向光大银行株洲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额度为

3,500

万元

,

担保期限为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具体业务发生之日

起计算。担保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后签订。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

,

资信状况良好

,

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为满足业务发展需

要

,

公司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解决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

以保障控股子

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公司在

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10,500

万元

,

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4,256.82

万元

,

占公司

2015

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44%,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7-002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

达、传真、邮件的方式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

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为

11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肖建平董事长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求

,

同意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

)

向光大银行株洲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3,500

万元

,

期限为壹年。其中

: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控股

子公司株洲天桥起重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桥配件”

)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

万元、

株洲天桥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天桥舜臣”

)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00

万元、株

洲优瑞科有色装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优瑞科”

)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

万元。公司授信方式

为信用担保

,

子公司授信方式由天桥起重提供担保。授信内容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商票保贴、非融资性保函及贸易融资产品业务等。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株洲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20,000

万元

,

期限为壹年

,

授信方式为信用

,

授信业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信用证、押汇、贸易融资等。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

公司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

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保证、抵押、融资等

)

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

项法律文件。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桥配件、天桥舜臣、优瑞科向光大

银行株洲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总额为

3,500

万元。其中天桥配件为

1,500

万元、天桥舜臣为

500

万元、优瑞科为

1,500

万元。担保期限为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具体业

务发生之日起计算。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30� � �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17-00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行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上海香溢典当

"

）拟涉足资产证券化，通过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温金中心

"

）挂牌发行

"

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

"

（以下简称：

"

资产支持收益

权产品

"

、

"

产品

"

）进行融资，总额不超过

1.2

亿元 。

●

公司对该产品的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出具回购承诺： 若上海香溢典当不能及时足额

依照相关合同约定支付回购价款或兑付本金，公司承诺代为支付回购价款及兑付本金。

●

本次控股子公司发行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概述

2017

年

1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与温金中心、 上海葆妍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安吉均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项目）挂牌登记及服

务协议》、《（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受托管理协议》、《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项目

承销协议》。上海香溢典当以现有典当资产对应债权为基础资产，通过温金中心分期挂牌发

行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进行融资（融资规模将小于基础资产规模）。具体内容如下：

1

、产品名称：

"

香溢融通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

".

2

、产品总额：可分期发行，总存续规模不超过

1.2

亿元。

3

、存续期限：每期存续期限

6

个月（以实际存续天数为准）。

4

、挂牌登记和备案机构：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5

、受托管理人：上海葆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6

、承销商：安吉均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均鼎投资）

均鼎投资负责安排产品项下投资期限短于该产品期限的投资者的退出与相应资金承接

事宜。

7

、本次产品挂牌服务费、受托管理费、承销服务费等费用由上海香溢典当与协议各方协

商确定。

8

、偿债计划：产品到期一次性兑付本金及收益。

9

、香溢融通对该产品到期兑付出具承诺函。

二、公司提供回购承诺具体情况

2017

年

1

月

10

日，公司就上海香溢典当在温金中心挂牌发行的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向温

金中心及上述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的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出具如下回购承诺函：

承诺在每期产品支付收益权回购价款之日及到期日，若发行人上海香溢典当不能及时足

额依照相关合同约定支付回购价款或兑付本金， 公司将无条件代为支付回购价款及兑付本

金，完成对产品对应收益权的回购。

三、发行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的风险

1

、利率风险

由于产品采用固定利率的形式，在产品存续期间内，市场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存在波动，

可能影响该融资模式的成本。

2

、政策风险

如果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遇到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影响

产品的发行、投资和兑付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

、经营风险

产品基础资产来自于上海香溢典当业务，如典当业务产生较大风险，可能会影响产品兑

付，因公司提供回购承诺，从而造成公司本身的风险资产增加。

四、发行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对公司的意义

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是股权、债券融资之外的另一种创新融资形式的探索，可成为公司

现有融资方式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子公司典当业务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产结

构，减少银行信贷政策影响。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77� � �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5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相关

公告。

2016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

[2016]2207

号，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详见公司

2016-068

号公告）。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

2016-074

号公告），并及时公告了《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

函》（上证公函

[2016]2262

号

,

以下简称

"

《二次问询函》

"

，详见公司

2016-077

号公告）。

公司收到《二次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对《二次问询函》中涉及的问

题进行逐项落实。鉴于《二次问询函》涉及的相关情况需核实、查证，并需独立财务顾问出具

相关核查意见。

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

二次问询函

>

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6-078

号公告），预计

2016

年

11

月

24

日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

由于《二次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8

日、

12

月

15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9

日和

2017

年

1

月

6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

二

次问询函

>

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6-079

号、

2016-082

号、

2016-084

号、

2016-085

号、

2016-089

号、

2016-090

号和

2017-001

号公告）。

再次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与监管部门保持沟通，目前监管部门尚无明确

意见，故无法在

2017

年

1

月

13

日之前完成《二次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公司将再次延期回复《二

次问询函》，在此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继续积极协调各方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预计不晚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发布关于《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延

期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公告编号：临2017-003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航财务、中航信托、

中航证券披露2016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

司等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

2016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发〔

2016

〕

583

号）的

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财务

"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信托

"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16

年度

利润表（未经审计），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证券

"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

表（未经审计）、

2016

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及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本计算表将在中国

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上进行披露。

中航财务、中航信托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

2016

年度利润表（未

经审计），中航证券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016

年度利润表（未经审

计） 及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本计算表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披露的公告附件。

风险提示：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月13日

B7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7年 1月 13 日 星期五

(上接B73版)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０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 郭杭翔

经办会计师： 郭杭翔，蒋燕华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大类资产的优化配置和高安全边际的证券精

选，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和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

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金融工

具，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中

小企业私募债、地方政府债券、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

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９５％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

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取相对灵活的资产配置策略，通过将基金资产在权益类、固定收益类工具之

间灵活配置，并适当借用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来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在具体大类

资产配置过程中，本基金将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资

金面和市场情绪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和预测，结合使用公司自主研

发的多因子动态资产配置模型、基于投资时钟理论的资产配置模型等经济模型，分析和

比较股票、债券等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特征，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动态

优化投资组合。

２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行业配置策略

在行业配置层面，本基金将运用“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

走势、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国家经济与产业政策导向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深入研究，采用

价值理念与成长理念相结合的方法来对行业进行筛选。

（

２

）个股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方法，在拟配置的行业内部通过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筛选个股。

定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公司自有个股分析模型，通过对价值指标、成长指标、盈利指

标等公开数据的细致分析，考察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成长能力、运营能力以及

负债水平等方面，初步筛选出财务健康、成长性良好的优质股票。

定性的方法主要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由公司的研究人员采用案头研究和实地调

研相结合的办法对拟投资公司的投资价值、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成长性、公司治理结构、

经营管理能力、商业模式、等进行定性分析以确定最终的投资目标。

３

、固定收益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换债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债

券品种，基金经理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合理分

配固定收益类证券组合中投资于各类债券产品的比例，构造债券组合。

在选择利率债品种时，本产品将重点分析利率债品种所蕴含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根据利率预测模型构造最佳期限结构的利率债券组合；在选择信用债品种时，本基金

将重点分析债券的市场风险以及发行人的信用资质，信用资质主要考察发行机构及担保

机构的财务结构安全性、历史违约、担保纪录等。本基金还将关注可转债价格与其所对应

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化，综合考虑可转债的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决定投资可转债的品种和比

例，捕捉其套利机会。

对于中小企业私募债而言，由于其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和交易，并限制投资者数量上

限，整体流动性相对其它信用债品种而言较差。同时，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债主体资产规

模较小、经营波动性较高、信用基本面稳定性较差，进而整体的信用风险相对较高。因此，

本基金在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过程中将采取更为谨慎的投资策略。

４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有选择地投资于流动性好、交易

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首先将基于对证券市场总体行情的判断和组合风险

收益的分析确定投资时机以及套期保值的类型（多头套期保值或空头套期保值），并根据

风险资产投资（或拟投资）的总体规模和风险系数决定股指期货的投资比例；其次，本基金

将在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以及股指期货流动性、收益性、风险特征和估

值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品种选择，以对冲风险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实现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

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谨慎地进行投资，以追求较为稳定的收益。

６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

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

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３％

。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

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权重构成。业绩比较基准的

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及时公告， 并在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基金的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高风险投资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７

，

０５１

，

６０３．１１ ５．４７

其中：股票

６７

，

０５１

，

６０３．１１ ５．４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８２

，

５２４

，

１４８．８０ ８０．２０

其中：债券

９８２

，

５２４

，

１４８．８０ ８０．２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４６

，

０４０

，

６５９．０６ １１．９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４

，

８２８

，

１５０．９６ ２．０３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４

，

６９５

，

３２４．１９ ０．３８

８

合计

１

，

２２５

，

１３９

，

８８６．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

，

９３１

，

８９６．３２ ０．４０

Ｂ

采矿业

４

，

９８７

，

１０８．０８ ０．４１

Ｃ

制造业

２８

，

０４４

，

６３９．５８ ２．２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８

，

４２１

，

４３５．００ ０．６９

Ｅ

建筑业

１７７

，

０３７．９６ ０．０１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２

，

５４７．６３ ０．０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

５４４

，

１８４．４０ １．１９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０２

，

５０３．３５ ０．０３

Ｊ

金融业

４４５

，

２５４．５０ ０．０４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８

，

２５２．１９ ０．０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４

，

１９１．５５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

，

９３２

，

５５２．５５ ０．４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６７

，

０５１

，

６０３．１１ ５．４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１

，

９０２

，

４００ １２

，

０６１

，

２１６．００ ０．９９

２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２７７

，

５００ ９

，

２５７

，

４００．００ ０．７６

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

４ ６０００２７

华电国际

１

，

７０１

，

３００ ８

，

４２１

，

４３５．００ ０．６９

５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６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６ ６００９６５

福成股份

３２１

，

０８７ ４

，

９３１

，

８９６．３２ ０．４０

７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８ ００２０７１

长城影视

２９９

，

９０５ ４

，

０９０

，

７０４．２０ ０．３３

９ ６００８９６

中海海盛

１９９

，

９４０ ２

，

４１９

，

２７４．００ ０．２０

１０ ３００４８８

恒锋工具

６

，

７３４ ４８５

，

５２１．４０ ０．０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８９０

，

３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６

６

中期票据

２０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７

可转债

２１

，

５１７

，

１４８．８０ １．７６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９８２

，

５２４

，

１４８．８０ ８０．３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１１６９８４２３ １６

北京国资

ＳＣＰ００３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２

２ ０１１６９９８８５ １６

联通

ＳＣＰ００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

３ ０１１６９８４３１ １６

闽投

ＳＣＰ００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

４ ０１１６９８４４６ １６

南航股

ＳＣＰ００８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９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

５ ０１１６９９０４２ １６

国电集

ＳＣＰ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无。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０

，

７０４．９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６７４

，

０１９．４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９９．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６９５

，

３２４．１９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３４

九州转债

１

，

５９５

，

５６０．２０ ０．１３

２ １２８０１０

顺昌转债

３

，

４９８

，

６０５．１０ ０．２９

３ １１３００９

广汽转债

５

，

９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０７１

长城影视

４

，

０９０

，

７０４．２０ ０．３３

重大事项

２ ３００４８８

恒锋工具

４８５

，

５２１．４０ ０．０４

重大事项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

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华安新优选

Ａ

：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２０％ ０．０７％ ２．１８％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８６％ ０．０１％ －２．８６％ ０．１５％

２．

华安新优选

Ｃ

：

阶段

份额净值

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０％ ０．０７％ ２．２３％ ０．０１％ －１．１３％ ０．０６％

自

Ｃ

类份额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３％

注：本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起增加

Ｃ

类基金份额，本基金原基金份额转为

Ａ

类基金

份额。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

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１％

，

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经登记机构

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

的，支付日期顺延。

除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时，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

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申

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

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１．２％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

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及

Ｃ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

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 赎回费率

Ａ

类基金份额

Ｙ＜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Ｃ

类基金份额

Ｙ＜３０

天

０．５％

Ｙ≥３０

天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

金份额时收取。

关于

Ａ

类份额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

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的

５０％

计

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

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Ｃ

类份额的赎回费

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

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

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三）其他费用

１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６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７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

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及销售服务

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

告。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

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相关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历史业绩。

二十一、 对基金投资人的服

务

修改了投诉受理服务回复时间；删除“（六）电子直销交易服务；（七）电子查询

服务”内容；添加“（六）网站交易服务”内容，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增加本部分，披露了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

息，详见招募说明书。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